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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20〕108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2020年
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暂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调整规范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事项的通知》（浙教法〔2013〕112号）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新冠肺炎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23号）精神，现就开展2020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和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2020年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工作

（一）项目限额数

1.2020年度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限额数结合2019年限额数和近三年立项项目结题率确定。其中年度教育部高校科技/社科统计报表和年度高等学校创新调查表填报质量不高、不及时或者未报送的高校，将逐步减少安排年度限额数直至取消。申报限额数请于2020年6月30日起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查询。

2.支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继续在全部专业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专项。限额数详见附件1。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系统中查询到的限额数含本专项限额数。
3.设立高校直属附属医院抗疫专项。专项限高校直属附属医院援鄂医护人员和列入定点医院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申报。本专项指标不占用高校年度一般科研项目指标，所需追加的指标数由高校于7月15日前申请提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新冠肺炎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23号）精神，破除“唯论文”倾向，鼓励疫情防控中的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成果、流行病学报告、药物和疫苗研发情况、检测试剂和检测设备研发应用情况、工作总结、心理治疗和疏导案例等均可作为成果结题。具体立项要求和结题标准由高校或直属附属医院决定。
（二）立项时间安排

鉴于疫情影响，高校春季全面返校时间延迟，2020年高校立项完成时间相应延迟到2020年9月30日前组织完成并在系统内录入（自行发布立项文件，无需上报，系统录入最迟须在12月31日前完成，跨年将无法补录上年项目）。

（三）项目资助经费

各高校应当根据学校发展和项目研究的实际，给予项目一定数额的经费资助，一般不得由项目负责人自筹。其中，理工类项目资助经费一般不低于1万元，人文社科类项目资助经费一般不低于0.5万元。

（四）立项基本要求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支持与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乡村振兴、我省八大万亿产业和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文化、优秀哲社成果外译等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项目，引导中青年教师、在读专业学位研究生树立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要落实教育部、科技部《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精神，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要提升高校专利布局质量和水平，鼓励高校探索建立健全项目立项的专利导航工作机制。
2.项目主要资助高校副教授（或相应职称）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青年教师〔45周岁以下（含）〕和在读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申请者必须是项目的实际研究者，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研究。项目研究人员一般应组成课题组，建有合理的梯队。
3.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的、项目立项（包括各渠道项目）后未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的，经查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或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且在处理期内的教师不得申报。
4.作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每人只能同时在研1个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5.高职高专院校一线教师主持项目的比例不得低于60%。
6.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的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项目负责人应当为在读专业学位研究生，且距毕业时间不少于1年；研究生导师应当同时作为项目组成员，加强对研究生的指导，督促研究生按时按计划推进项目研究工作，并于毕业前办理项目结题。

二、关于一般项目结题工作
2019年起一般项目结题权已下放给高校，各高校要制定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省教育厅不再统一组织结题。
三、关于高校科学研究项目清理工作

因疫情影响，高校全面开学时间延迟，原定于2020年5月底清理的2013—2016年立项的浙江省高校科学研究项目（含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顺延至2020年9月30日清理。请各项目组珍惜我省复产复学的良好局面，抓紧利用暑期开展科研和结题工作。未在规定时间内结题的，将对项目做统一清理。

四、其他
（一）各高校应当制定符合青年教师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科研活动实际的评审原则、申报条件、评审标准和评审程序，确定适合的项目资助额，并及时在校内公布，以确保立项工作公平、公正和公开进行。
（二）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网址为www.ky.zjedu.gov.cn。
（三）各高校确定的立项项目要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上完成《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2019版）》（以下简称《申请书》，见附件2）填写。各高校立项项目应当与上传至网络平台的项目保持一致。不一致的，不作为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

（四）各高校负责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立项和日常管理工作。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加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承担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的事中、事后管理。

（五）已通过规范设置省级验收工作的独立学院和其他尚未在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注册的高校，请于2020年6月15日前填写《管理员注册信息表》（见附件3）并传真至省教育厅，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

本科高校联系人：高教处童振华，电话：0571-88008980，传真0571-88008980。高职高专院校联系人：职成教处蒋联海，电话：0571-88008860，传真0571-88008863。

附件：1.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专项限额数

2.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申请书

3.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管理员注册信息表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5月28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1

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专项限额数

	序号
	单位
	限额数

	1
	浙江大学
	50

	2
	中国美术学院
	5

	3
	浙江工业大学
	30

	4
	浙江师范大学
	20

	5
	宁波大学
	30

	6
	浙江理工大学
	15

	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

	8
	浙江工商大学
	20

	9
	中国计量大学
	10

	10
	浙江中医药大学
	10

	11
	浙江海洋大学
	5

	12
	浙江农林大学
	10

	13
	温州医科大学
	10

	14
	浙江财经大学
	10

	15
	杭州师范大学
	10

	16
	温州大学
	5

	17
	浙江科技学院
	5

	18
	浙江传媒学院
	2

	19
	绍兴文理学院
	5

	20
	浙江万里学院
	2

	21
	湖州师范学院
	2

	22
	浙江音乐学院
	2

	合计
	278


附件2

	项目编号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一 般 科 研 项 目

申   请   书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2020年制

填  写  说  明

1.“项目名称”限25个汉字。

2.封面的“项目编号”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中的“申报编号”。

3.封面的“项目负责人”须由本人签名。

3.表格用A4纸打印。

4.“研究类别”含义：

   基础研究：指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应用研究：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

   试验发展：指利用从科学研究和实际经验中所获得的现有知识、生产新材料、新产品、新装置、新流程和新方法，或对现有的材料、产品、装置、流程、方法进行本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

   推广应用、科技服务：指与研究与发展活动相关并有助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的活动。

	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研究类别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试验发展 4.推广应用 5.科技服务

	
	依托的一级学科
	

	
	成果形式
	
	起止时间
	    年到      年

	经费
	申请总额
	   万元
	其他经费及其来源
	

	项目负责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研究方向
	

	
	职    称
	
	职    务
	
	学    位
	

	
	工作单位
	
	是否一线教师
	

	
	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
	

	除项目组主要负责人的项目组主要成员
	姓   名
	职 称
	学 位
	专 业
	工作单位
	承担任务
	本人签名

	
	
	
	
	
	
	
	

	
	
	
	
	
	
	
	

	
	
	
	
	
	
	
	

	
	
	
	
	
	
	
	

	
	
	
	
	
	
	
	

	经费预算（单位：万元）

	
	合 计
	
	
	
	

	合计
	
	
	
	
	

	年
	
	
	
	
	

	年
	
	
	
	
	

	年
	
	
	
	
	


	1.本项目研究意义及国内外同类研究工作现状（附主要参考文献及出处、国内外相关专利情况）：


	2.主要研究内容、目标、方案和进度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3.预期成果形式、去向和效益



	4.学校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3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管理平台

管理员注册信息表

单位名称（公章）：

	管理员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工作部门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邮箱
	

	QQ号
	
	邮    编
	

	通讯地址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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